
关于 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 

第一三二号公告 

 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《专利代理条例》及相关部门

规章的规定，现将 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报  名 

（一）报名条件 

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，可以

报名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： 

1．十八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2．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； 

3．熟悉专利法和有关的法律知识； 

4．从事过两年以上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法律工作。 

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毕业是指取得国家承认的理工科大专以上

学历，并获得毕业文凭。 

（二）报名时间和地点 

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10 日为考试报名时间。报考人员应当

在报名时间内到考点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设置的

报名地点报名（具体报名地点及报名表见附件）。 

报考人员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报名表（网址为：http：

//www.sipo.gov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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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名材料 

1．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报名表； 

2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护照、永久性居

民身份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．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．工作证明原件； 

5．本人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片 3 张； 

6．考试报名费。 

二、考  试 

（一）考试日期和地点 

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定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

在全国 12 个考点城市同时进行。这 12 个考点城市是：北京市、呼和

浩特市、沈阳市、上海市、合肥市、济南市、武汉市、广州市、成都

市、贵阳市、西安市、兰州市。 

报考人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考点，报名并参加考试。 

（二）考试科目、时间和方式 

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，命题范围

以《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大纲》为准，2008 年考试大纲

与 2007 年考试大纲内容相同。 

考试分为三门科目，各科目名称和考试时间安排如下： 

专利法律知识：11 月 1 日上午 9∶00—11∶00； 

相关法律知识：11 月 1 日下午 2∶00—4∶00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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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代理实务：11 月 2 日上午 9∶00—13∶00。 

考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。专利法律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两门科目

采用填涂机读答题卡方式，满分分别为 150 分、100 分；专利代理实

务科目采用论述答题和实际撰写方式，满分为 150 分。 

（三）考试试题公布 

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举行后，我局将公布专利法律知识考试

和相关法律知识考试试题及参考答案，在指定期限内公开征求社会公

众意见，并对征集到的公众意见进行研究、论证。在“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”发放之后，我局将公布专利代理实务考试试

题及范文。 

三、录取及证书发放 

（一）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录取比例 

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根据专利工作的实际需要，按照总成绩和

专利代理实务单科成绩择优录取的原则，经充分讨论确定录取比例。

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由我局、国务院有关部委、中华全国专利代理

人协会、专利代理机构等方面的代表组成。 

（二）证书发放 

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、合格通知书以及

合格人员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由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办公室统

一制作，由各考点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考试工作

领导小组发放。 

四、各考点的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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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考点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应当设立专利代

理人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严格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《专利代理人

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及其相关规定，承办考试报名、报名资格审查、

考场设置、组织培训、实施考试等项具体工作。 

各考点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代理人资格

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在2008年 7月10日前将核准的报名数据报考

核委员会办公室；7 月 30 日前将规定的报名费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汇

总上交国库；9 月 15 日前将落实考场的有关情况报考核委员会办公

室。 

五、考试的复习与培训 

（一）考试指南 

报考人员可依据《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指南》进行

复习、备考。《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指南》与《2007 年

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指南》内容相同,已有《2007 年全国专利代

理人资格考试指南》的报考人员无需重新购买。 

（二）考前培训 

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工作将继续发挥中

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、地方知识产权局、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等

各方面的积极性。培训的授课时间、培训内容、授课教师、收费标准

等均由培训举办单位自行决定。 

我局不举办考前培训班，培训举办单位不得以我局名义组织、举

办培训班或进行相关宣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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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前培训举办单位视情况确实需要聘请我局人员进行授课的，应

当在 2008 年 6 月 1 日前向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提出请求，由中国

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根据情况统一安排。 

六、关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参加考试的事宜 

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报名参加 200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

格考试的，除下述规定外，按照 2004 年 4 月 26 日颁布的国家知识产

权局第 101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报名时间为 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10 日； 

（二）获准参加考试的香港、澳门报考人员应当于 2008 年 10 月

31 日前往广州考点报到，缴纳报名费，领取准考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．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报名表 

2．各考点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

  二○○八年二月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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